
欺诈 / 资产追踪

本行的欺诈/资产追踪团队经常就国内外因商业欺诈、资产
挪用和商业罪行引发的争议提供专业意见。

我们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涵盖以下领域的案例 :

• 申请马雷瓦强制令/资产冻结令

•  为企业欺诈委任临时清盘人 

•  公司董事实施的诈骗及对诚信责任的违反 

•  网络犯罪、网上诈骗、电邮黑客以及网络身份盗取 

•  投资骗局及庞氏骗局 

•  与海外律师合作，就跨境案件进行环球资产追讨

高级合伙人高嘉力在处理跨管辖区欺诈和国际资产追踪诉
讼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。他在强制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
信息以协助资金追踪和追回，以及在国际主权债务追回中防
范创投基金方面也有丰富的经验。 

执行合伙人黄启智精于各种企业和商业纠纷，包括诈欺和资
产追偿。他在香港为许多中国大陆公司或个人提供法律意见 
，或针对中国大陆公司或个人采取法律行动。他的诈欺和资 
产追偿经验包括代表国际银行和企业，在诈欺和资产追讨的
诉讼案，以及网络犯罪案件中作单方面的禁制令申请。

合伙人陈琬琳于2017年11月再次加入高嘉力律师行。她的
执业领域主要是复杂的民事诉讼，重点方向是中国大陆相关
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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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项和认可

« 年度争议解决最佳律师行 »
ALB 香港法律奖项2022

« 极度专业、简洁、迅速，且富有创意。 »

« 高嘉力是一家一流律师行，提供实用且极
具成本效益的建议。 »

杰出公司 - 2020年度《亚洲法律概况》 

获奖者，香港年度律师行
2019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亚太区奖项

« 类一级律师事务所, 商业交易香港国内律师
事务所 »
2019年 Benchmark Litigation 亚太顶级律所

获奖者, 年度争议解决精品奖
2019年 亚洲法律大奖

« 我接触到的高嘉力的所有律师都十分能干
，十分努力，在解决诉讼问题时有突破性思
维。》 »

杰出律所，纠纷解决方案与诉讼 ‒ 2019年《
亚洲法律概况》

« 团队“十分准时”、“建议十分强大”。 »

领先的争议解决律师行⸺2019年《钱伯斯
亚太》Chambers Asia Pacific 

« 是一家能提供精准法律意见及对商业问题
有敏锐触觉的精品所。 »

杰出律所，纠纷解决方案与诉讼 一 2019年
《亚洲法律概况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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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的案件包括：

• 代表某一世界最大的出版和金融信息公司对其前员
工提起的误述和同谋欺诈指控进行辩护；

• 代表某位中国最著名的女企业家处理和世界上某一
最大的私募基金之间就有关达2.8亿美元的纠纷。本案
涉及虚假陈述，包含仲裁、禁制令程序、藐视法庭程序
以及其他管辖区相关的法律程序；

• 代表国际银行和企业在诈欺和资产追讨的诉讼案，以
及网络犯罪案件中作单方面的禁制令申请；

• 在资产追查索赔和诉讼中代表破产受托人行事；

• 代表多家总部设在韩国的全球性公司处理涉及欺诈的
案件，并就盗用资金以及不当使用机密信息等方面展开
调查；

• 代表一新加坡公司就有关一位董事挪用资产一事，以
违反董事责任及受信责任作出起诉；

• 代表境外诉讼人申请或解除资产冻结令和所有权禁令，
禁止在香港处置资产，以协助境外的诉讼程序；

• 在分别牵涉管理及处理超过价值10亿美元资产的跨境
争议中代表不同的私募基金及投资公司，向其提供法律
意见； 

• 代表网络诈骗的受害者对收款人提起申索及申请临
时资产冻结令及所有权禁令；

• 代表被网络诈骗受害者以不公平得益、法律构定信托 
、不诚实协助、及知情接收为由提出申索的收款人作出
抗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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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我们

黄启智 (Chris Wong)

执行合伙人
+852 3405 7620

chriswong@gallhk.com

高嘉力 (Nick Gall)

高级合伙人
+852 3405 7666

nickgall@gallhk.com

陈琬琳 (Evelyn Chan)

合伙人
+852 3405 7671

evelynchan@gallhk.com


